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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

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等文件，新建项

目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即具备实施PPP项目的前期报批条

件，然而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取得批复到项目公司取得施

工许可证并开工期间还有层层报批程序，如果PPP参与方未对

前期报批手续的及时性引起重视，社会资本方也缺乏相关经

验，就会因中标后无法按期开工而形成建设期滞后的“一地鸡

毛”，本文从建设期滞后产生的原因、导致的后果以及责任的

归属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供PPP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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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前期报批手续可能造成建设期滞后？

（一）供地手续办理

如果PPP项目中标后无法落实农转用土地指标或因拆迁工

作遇到阻碍而未能如期完成征迁，则项目无法按计划完成供地

手续，进而影响施工许可证的办理，缺少经验的社会资本方在

投标时没有引起重视，中标后就会面临项目迟迟无法动工的困

境。

（二）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报批

对于由社会资本方负责完成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的PPP

项目，通常约定设计文件需在经政府方批准后实施，政府方和

社会资本方对于设计文件、概预算文件的争议可能导致设计审

批延迟，最终影响建设计划。

（三）重大设计变更

项目在中标后，政府方由于领导层更迭、建设意图变化、

建设条件变化、不可抗力等原因，需要对已经批复的设计文件

进行变更，变更手续通常需要重新征求各部门意见，相当于重

新报批设计文件甚至是立项文件，由此导致报批进度滞后，开

工延迟。

（四）施工许可证办理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年）第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

的，应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并提供证明文件。发证机

关通常认为项目土地使用权和施工许可证申领单位应为同一主

体，而项目公司因为没有土地使用权证而缺少办理施工许可证

的前置条件，个别地区因此存在不能合法开工的情形。
二、建设期滞后会产生哪些问题？

建设期滞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工程本身建设进度的滞后，一

方面影响到政府的责任考核，另一方面是诱发以下一系列的连

锁反应。

（一）财政支出期限错配

建设期滞后导致项目开竣工时间都将与PPP项目合同中约

定的时间节点不符，项目进入运营期后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

补助支付的具体时点也会与原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计划期限

错配，打乱原有的财政资金支出节奏，有可能会导致某一支付

年度财政支出压力剧增，甚至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的红

线。

（二）项目公司融资成本大幅变动

社会资本方在投标文件中的融资成本是基于招标时金融市

场情况以及自身的融资能力填报，建设期的滞后直接导致银行

融资手续办理的滞后，期间金融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社会

资本方投报的融资成本已经无法实现，项目收益降低，甚至会

使其对项目建设产生消极态度。比如，受2017 年我国货币政

策收紧、金融去杠杆等政策实施的影响，2017年至2018年PPP

项目融资成本短期内大幅提高，很多社会资本方因此遭遇了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建材价格大幅变动

建设期滞后期间，如果建材价格随着市场变化而大幅变

动，那么项目公司的建设成本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根据

《浙江交通建设工程质监与造价》价格信息显示，2016年7月

份杭州市区光圆钢筋综合含税信息价为2688元/吨，2017年9月

份上涨到4611元/吨，增长率达到70%以上，如果采用总价包干

模式或材料调价机制设置不够科学，那么工程建设成本的增加

将直接压缩的社会资本方的盈利空间，既定的中标条件不能为

其带来预期的收益，甚至可能是“亏本买卖”。
三、建设期滞后的责任如何分担？

在项目实操过程中，建设期滞后的原因往往是复杂、交

错的，某水利项目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中标后政府方前期拆迁

补偿不到位，项目公司无法正式办理施工许可证进行融资，融

资不到位就没有前期费用支付给政府方，政府方因此而无法完

成征迁补偿工作，最终双方僵持不下，再加上金融市场变化、

建筑材料价格上涨，最终项目停滞。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出发，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按照以下原则确定：一是按照签订的

PPP项目合同约定；二是在PPP项目合同无相关条款的情况下，

按照实施方案中风险分配机制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双方

协商。

对于已经签订的PPP项目合同有中明确约定的内容，例

如，供地手续办理通常在PPP项目合同的工作界面划分中明确

约定是由政府承担，那么政府应该按照PPP项目合同约定给予

项目公司一定的补偿，如合同约定的竣工交付日期同步延后、

根据资本金到位时间给予一定的财务成本补偿等；对于PPP项

目合同尚未签订或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如何承担的情况，则要

追本溯源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风险分配原则，并在公平效率的基

础上双方进行协商解决，例如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工程重大设计

变更，需要重新报批的情况，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应结合项目

实际情况，从有利于项目推进的立场出发，利益共享、责任共

担，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四、结语

PPP项目由于其特殊性、复杂性，前期报批手续不完备导

致的建设期滞后会引发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对政府方来说，

要对自己负责的前期手续报批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征地拆

迁中农转用指标报批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关键手续，一定要

落实后再进入PPP招标程序。对于社会资本方来说，投标时要

对项目的前期报批及各项手续的完备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调查，

在全面了解项目风险的基础上审慎投标。对咨询机构来说，在

PPP项目合同条款设置上要周到完整、尽量细化，力求最大限

度考虑全面，在实施方案的风险分配框架搭建上要按照风险收

益对等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多维度、多角度合理设计。

总之，PPP项目的顺利实施需要专业的第三方咨询机构从

识别阶段到移交阶段的周密策划，更加离不开政府方和社会资

本方互相信任的基础和合作的愿景，只有三方齐心协力，PPP

才能真正的实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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